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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3 月 23
日电(记者高蕾、孙少龙)
日前，民政部等多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铲除非法社
会组织滋生土壤 净化社
会组织生态空间的通知》。
围绕通知相关问题，民政
部负责同志回答了记者
提问。
　　问：通知出台的背景
和意义是什么？
　　答：近年来受利益驱
动，一些非法社会组织不
断变换手法，以假乱真、招
摇撞骗，一些地方非法社
会组织有所滋长。
　　为此，民政部等 18
个部门将开展为期 3 个
半月的专项行动。另一方
面，民政部联合 21 个部
门印发了这个通知。
　　问：通知以“铲除非法
社会组织滋生土壤”为标
题，基于何种考虑？
　　答：非法社会组织“神
出鬼没”，但并非“不食人
间烟火”。它们非常需要
宣传渠道、活动场所、资金
来源、网络营销平台以及
各色人等的“捧场”，离开
以上条件无法存活。通知
着眼于铲除非法社会组织
赖以生存的土壤，找准了
它们的“七寸”。
　　问：通知的核心精神
和内容是什么？
　　答：通知对非法社会
组织开展活动所需要的各
个环节进行封堵，对非法
社会组织活动可能涉及到
的单位和个人提出明确禁
止性规定，全面加强对各
类合法主体的管理，力求
通过管住合法，达到制止
非法的目的。同时，对负

有相应管理职责的部门提出具体监管要求。
　　问：通知对哪些单位和个人提出具体要求？
　　答：一是要求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不得与非法社会组
织有任何勾连或合作。二是要求党员干部不得参与非法社
会组织活动。三是要求新闻媒体不得宣传报道非法社会组
织活动。四是要求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和场所不得为非法社
会组织提供活动便利。五是要求互联网企业不得为非法社
会组织提供任何线上活动便利。六是要求金融机构不得为
非法社会组织活动提供便利。七是提高非法社会组织的违
法成本。
　　问：对为非法社会组织活动提供便利的单位和人员，主管
部门将采取哪些惩处措施？
　　答：民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及相关主管部门要对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与非法社会组织勾连开展活动或为其活动提
供便利、接受非法社会组织为分支或下属机构等行为进行处
罚，对被处罚的社会组织，要公告包括其业务主管单位以及主
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在内的处罚信息，纳入社会组织活动异
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
要严肃处理参加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的党员干部。宣传部门
要严肃处理为非法社会组织进行宣传的新闻媒体和图书出
版单位及责任人。各种公共服务设施和场所经营管理单位
的上级主管部门，要对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活动便利的相关
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网信、电信主管部门要处置非法社
会组织网站和 APP，对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服务且拒不改正
的互联网企业依法处罚。人民银行、外汇局等主管部门要对
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便利的金融机构依法依规处理。
　　问：公布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有什么重要作用？
　　答：一方面提醒广大社会公众，以免上当受骗；另一方面
也恳请社会各方面提供它们的活动线索。
　　问：有种说法认为非法社会组织之所以大量存在，其中原
因之一是目前社会组织登记门槛高、登记困难，如何看待这种
说法？
　　答：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党的十八大前夕，全国登记的社
会组织达 46.2 万个；截至目前，已经超过 90 万个。可以看
出，我国社会组织规模一直稳步增长扩大。
　　近几年，我国社会组织正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
成立全国性社会组织，门槛理应比地方性和基层社会组织高，
必须具备行业代表性和会员广泛性。成立市、县层面的社会
组织的难度要小于成立省级层面和全国性的社会组织。
　　问：目前很多非法社会组织与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真假
难辨，社会公众如何能快速甄别？
　　答：社会公众在参加社会组织活动前，登录“中国社会组
织政务服务平台”或者“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通过社
会组织名称核实其是否为合法登记的组织。
　　问：非法社会组织迷惑社会公众的主要手法有哪些？
　　答：一是名称真假难辨。很多非法社会组织冠以“中国”

“中华”“全国”“世界”等名头，有的名称与合法登记的全国性
社会组织仅一字之差，网页宣传抄袭合法社会组织的官网内
容。二是活动领域“蹭热点”。跟风“军民融合”“乡村振兴”

“疫情防控”等热点，吸引眼球。三是组织形式“品种繁多”。
有的以“协会”“促进会”“联合会”“基金会”等传统社会组织形
式活动；有的以“委员会”“发展局”“中心”等类似政府机关和事
业单位的组织形式活动。四是包装宣传“高大上”。有的特意
在党政机关办公地附近或附属场所租用办公场地，有的拉拢一
些退休党政干部或社会名人“站台”“代言”，有的找媒体宣传。
五是用合法外衣作掩护。有的千方百计“投靠”到合法登记的
社会组织名下，变身为分支机构；有的与合法社会组织共同开
展活动；有的想方设法成为事业单位下设机构，鱼目混珠。
　　问：如何抓好通知的贯彻落实？
　　答：各地各部门一是要向本地区、本系统内的服务对象、
监管对象做好传达和阐释解读。二是要结合工作实际，研究
制定相关配套制度，建立健全有关工作机制。三是加强监督
检查，及时发现问题，不断总结好经验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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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3 月 23 日电(记者熊琳、
梁姊)普通保健品被宣传成“无所不能的人
体万能干细胞”，不仅包治百病，还自带

“80 天细胞再生，80 天血液干净”等神奇
功能……“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灰广
播”带货悄然兴起，原价几块钱的保健药品
摇身一变成“神药”，身价暴涨 10 倍至近
百元。

　　“专家讲座”“热线接听”均为

经销商提前录制

　　“老慢病难治愈？别担心，人体干细胞
疗法，80 天帮您细胞再生！80 天助您肝
脏功能恢复！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这种
以专家讲解、听众互动、电话卖药为内容的
广播，很可能来自“灰广播”。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第四检察
部检察官在进行公益诉讼监督时发现，在
北京市区收听广播时，经常能听到一些“神
乎其神”的保健药品推销广告。内容大致
相似——— 包装成健康讲座的药品推销广
告，通过普及某种健康疗法兜售药品。
　　这些广告源自何处？检察官调查了解
到，该案中的 12 个频段所属发射台位置，分
别为津冀境内多个地区。为吸引购买力强
的听众，这些地区的广播电台将其广播发射
塔的天线振子转至北京方向，甚至出现了

“北京听众比本地听众听得还清楚”的现象。
　　经过国家多年严格管理，大量违规医
疗器械、保健品广告无法在正规广播电台
播放。“但个别区县广播电台将广告时段承
包给广告公司，给虚假广告可乘之机。”天
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无线电管理处副处长
李涛说。
　　这种“灰广播”，实际上是通过合法广

播频段进行违反广告法相关规定的播放。
广告内容以宣传保健品、医疗器械等为主。
　　北京市检四分院调取多家涉案广播电
台相关资料发现，所谓“专家讲座”和“热线
接听”，均为经销商提供的录音资料。包括
听众拨打的热线电话，也根本接不进“讲
座”现场，广播内容均为提前录制。

“灰广播”上销售保健品利益巨大

　　“随着相关部门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
非法私设电台的‘黑广播’已逐渐消失，取
而代之的是隐蔽性更强的‘灰广播’。”北京
市检四分院第四检察部主任王志国告诉记
者，正规电台违规播放虚假广告，想实现全
天候无死角监管难度极大，给打击违法犯
罪增加了难度。
　　“将案件事实拆解，单看各个环节都貌
似合法，但最终却走向非法。”北京市检四
分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龙凌军说，广播电

台和广告商之间、广告商和经销商之间都
签署了合同，但合同内容在约束性条款等
方面却往往含糊其词，没有对广告范围、产
品资质、合规性审查以及宣传方式的详细
约定，造成监管“黑洞”。
　　“我们在生产地了解到，一盒药在当地
药店仅卖几块钱，但到‘灰广播’上走一遭
便身价暴涨，一盒售价 88 元，而且必须一
次性购买一个疗程，最少 12 盒起卖。”北
京市检四分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助理樊士
诚表示，一家在“灰广播”上销售保健品的
公司，2 至 3 年内的流水甚至过亿元。
　　记者发现，“灰广播”通过情感攻势销
售话术，围猎目标是中老年人。
　　在一份涉事保健品公司内部培训资料
中，详细注明了“讲座”播放后，销售人员接
咨询电话的话术：不能直接推销商品，要借
了解顾客病史的机会嘘寒问暖，同时分析
顾客的性格、家庭情况和购买力。通过与
消费者共情骗取对方信任。在中老年人将

销售人员视作心理上的“小棉袄”后，利
用顾客对销售人员情感上的依赖进行产
品推销。

  多省份多部门联动，消费

者提高对虚假宣传辨识力

　　电波跨越京津冀，药品生产涉东北、
西南等多地，通过快递推销全国……这
种发散式营销提高了监管难度，造成消
费者维权难。
　　记者从北京市检四分院了解到，截
至目前，检察机关已办结这起行政公益
诉讼案件。相关部门已完成对“灰广播”
涉事单位、企业的整改和排查。同时，北
京市检四分院依法将所排查案件线索移
送河北等地检察机关处理，河北检察机
关已启动公益诉讼程序并向相关单位制
发检察建议，督促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像这样的全国跨区划案件，需要多
省份、多部门联动。”王志国表示，在这起
案件中，检察机关发挥跨区优势，联动京
津冀共同办案。“但想要根治这类问题，
需要多地、多个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和司
法机关联动，通过行政监管、刑事打击、
公益诉讼等多种方式合力出击，惩治违
法犯罪。”
　 “消费者自身也要加强警惕，提高对
虚假宣传的辨识能力。”樊士诚告诉记
者，以本案为例，这种所谓的“人体万能
干细胞”保健品，被吹嘘成包治百病的神
药，哪里坏了补哪里，高血压、糖尿病、心
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等等无所不能，

“这怎么可能呢”。
　　天津世川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晗提
示，对于一些新药或新疗法要保持冷静、
理智。如果误听、误信购买了此类通过
夸大疗效、虚假宣传等方式售卖的保健
品，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
五条的规定，对经营者进行索赔。

“专家讲座”？“热线接听”？万能“神药”？

揭秘“灰广播”围猎中老年人真相

　　新华社西宁 3 月
23 日电（记者央秀达
珍）记者 23 日从青海省
纪委监委获悉，截至目
前，针对木里矿区非法
采煤问题，青海省纪检
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严
重违纪违法领导干部 15
人，其中省管干部 4 人。
　　 2020 年 8 月，木里
矿区非法采煤问题曝光，
针对有关单位和部门贯
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
环境保护决策部署不力，
导致木里矿区出现掠夺
式采挖问题，青海省纪委
监委成立调查组开展木
里矿区非法采煤问题调
查处置，并同时启动追
责问责程序，多名失职
失责领导干部被免职。
　　在木里矿区非法采
煤问题受到严肃查处
后，青海省委在全省组
织开展作风突出问题集
中整治专项行动，青海
省纪委监委牵头会同青
海省委相关部门组成 4
个督查组分片对市州、
县市区和省直单位开展
督导检查，对 10 个地
区单位思想认识不到
位、查摆和整改不深不
实等情况进行通报，推
动解决“推、拖、怕、贪”
等突出问题。
　　青海深挖彻查生态
环保领域政治问题与经
济问题交织、监管责任
与属地责任缺失、形式
主义与官僚主义并存等
突出问题；针对领导干
部插手干预工程项目建
设和矿产资源开发的问
题，青海开展工程项目建设和矿产资源
开发领域专项整治，建立健全领导干部
违规插手工程项目建设、矿产资源开发
的登记备案和责任追究、企业行贿“黑名
单”等制度；青海省纪委监委对相关问题
线索开展“大起底”、大排查，重点查处领
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以及关键岗位人员
违规介入市场的典型案件。
　　此外，青海加强以案促改工作，推进

《木里矿区以及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生
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截至去
年底，已累计完成渣土回填 5765 万立
方米，边坡整形 729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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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内蒙古段丢弃死猪事件已启动追责问责程序和调查

已收集48头死猪 确定2名嫌疑人

　　新华社呼和浩特 3 月 23 日电（记
者贾立君、刘懿德）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政府了解到，对于
该旗境内黄河国堤内丢弃死猪现象，截
至 3 月 23 日 9 时，当地有关部门已收
集死猪 48 头、确定抛弃死猪嫌疑人 2
名。当地市、旗两级纪委监委已成立联
合调查组，启动追责问责程序。关于死
猪的来源与死因，公安部门正在调查中。
　　达拉特旗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3
月 21 日媒体刊发《触目惊心！黄河大
堤内哪来这么多死猪？》的报道后，旗委、

政府立即开展调查处置工作。农牧部门
对被丢弃的死猪进行了采样，上报自治
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检测，并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等追踪溯源工作。
　　同时，按照专业流程对死猪进行了
收集，及时转运至旗病死畜无害化处理
中心进行专业处理；对死猪集中丢弃点
周边 3 公里范围内生猪养殖户全部进
行排查，对所养的猪取样送检。
　　另外，疾控部门对相关区域居民生
活饮用水进行取样检测；对附近村民是
否接触过死猪开展流调。市场监管部门

对全旗猪肉类食品经营市场进行全面排查
检测，暂未发现病死猪产品进入市场。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两级水利、环保部
门分别对所涉水域进行取样检测。同时，达拉
特旗公安部门组成专班对死猪来源开展侦查
工作，目前已确定抛弃死猪嫌疑人 2 名，对另
外 6 名重点丢弃死猪嫌疑对象正在进行核查。
　　目前，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两级纪委
监委已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启动追责问责
程序，正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鄂尔多斯
市政府启动应急预案，对达拉特旗周边旗
区同步进行相关排查工作。

3 月 21 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疫控人员在黄河国堤内打捞死猪。 新华社发


